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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闽工信规〔2022〕4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印发2022年福建省电动船舶产业发展

试点示范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财政金融局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2 年福建省电动船舶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实施方案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2 年 4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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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福建省电动船舶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，落实《加

快建设“海上福建”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

—2023 年）》《福建省推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高质量发展工作

方案（2021—2023 年）》等要求，推动 2022 年电动船舶产业发展

试点示范工作，特制定措施如下：

一、推动全产业链发展。推动省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加强在电

动船舶全产业链发展、绿色港航建设、电池动力系统核心技术研

究等领域的合作，联合打造国家级新能源电动船舶研发制造基地。

推动成立电动船舶产业发展运营主体，并引入产业链优势企业和

科研院所参与合作。推动建设电动船舶研制总装基地和船用电池

及电池动力总成等关键设备生产基地。对我省电动船舶电池动力

推进系统生产企业拓展市场，按交付电池动力推进系统价格的 20%

给予补助（不含配套省内船企），单套设备补助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二、加快试点示范项目建设。聚焦我省沿海港口、海域，以

及闽江、九龙江、大金湖等典型内湖、江河区域，推动船舶电动

化发展，加快推进省内江、河、湖、海首制电动船舶示范项目建

设，重点打造港作拖轮、闽江货船、公务船、闽江游船、鼓浪屿

渡轮、厦门环岛游船、大金湖游船、渔业辅助船、豪华游艇等试

点示范项目，积极拓展长江流域等省外示范应用场景。对我省电

动船舶制造企业，在电动船舶交付且运行一定里程后（货船 2000

公里、客船 500 公里、工程船 200 公里、其他小型船舶 100 公里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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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交付船舶（含新建和改造）电池动力推进系统价格的 40%给予补

助，其中省级首批次示范项目按 60%给予补助，单船补助不超过

1500 万元。

三、支持电动船舶推广应用。鼓励各地市结合地方发展实际，

稳步推进辖区内江、河、湖、近海流域电动船舶更新，支持福州、

厦门、宁德、南平、三明等具备较好发展基础和合适应用场景的

地区率先推广电动船舶。探索应用船电分离、船舶租赁等商业模

式，打造船舶电动化生态链。支持开展电动船舶租赁业务，对通

过融资租赁直租方式购入电动船舶的单位，按融资租赁合同融资

额的 5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单船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；支持开展电

动船舶动力电池租赁业务，对租赁企业按向生产企业采购的电池

金额的 3%给予补助，年度补助不超过 3000 万元。

四、加强关键技术研究。以省内行业龙头企业为基础，积极

引进国内高水平电动船舶研制单位合作，共同推动电动船舶标准

化、系列化发展。加快船用动力电池系统研究，推进船用电池模

块化应用标准化。推进与中国船舶集团等合作开发电控动力系统

总成关键技术，打造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船舶电池动力总成。积

极布局智能驾驶技术，打造船舶无人化系统研发及应用平台。推

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研项目立项实施，支持省内企业与高校院所

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。引进央属高水平电动船舶研发设计机构，

除支持享受当地科技、教育、人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外，非独立

法人的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，独立法人的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。

五、优化资金管理模式。上述政策所需资金从“电动福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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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专项中统筹安排，奖励补助资金采取预拨和清算相结合的拨

付方式，不另行制定省级实施细则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

工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下达至各地市预拨资金的使用管理、

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，结合当地实际将资金落实至具体项目。其

他未尽事宜按《福建省“电动福建”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闽财企〔2021〕3 号）要求执行。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

推广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“电动福建”建设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0-2022 年）》（闽工信法规〔2020〕99 号）、《福建省推进

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（2021—2023 年）》（闽

工信联法规〔2021〕87 号）中涉及电动船舶推广应用奖励标准与

本方案规定不符的以本方案为准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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